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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22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网信办”）正式发布了《促

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以下

简称：“出境新规” ），《数据出

境安全评估申报指南（第二版）》及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指南

（第二版）》也随之发布。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信

息出境的三大合规机制——安全评估、

认证、标准合同均进入落地阶段，但

实操中也存在着评估触发门槛低、周

期耗时长、必要性难把握、单独同意

落地难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出境新

规的正式出台，在沿袭征求意见稿奠

定的“松绑”基调的同时，开启了我

国数据出境的新篇章。



1.  豁免安全评估/标准合同/认证的情形

 出境新规生效前（2024年3月22日），所有涉及个人信息/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企业均需要选择安全评估、

个人信息标准合同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之一作为数据出境的合规路径

 出境新规生效后（2024年3月22日），下列情形可以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

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非个人信息及非重要数据自由流动

• 非个人信息及非重要数据自由流动：国际贸易、跨境运输、学术合作、跨国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等活动中收集和产生

的数据向境外提供，不包含个人信息或者重要数据的——该项重申了我国当前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出境标

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监管机制仅适用于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非个人信息、非重要数据的一般数据可自由跨

境流动



1.  豁免安全评估/标准合同/认证的情形

 出境新规生效前（2024年3月22日），所有涉及个人信息/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企业均需要选择安全评估、

个人信息标准合同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之一作为数据出境的合规路径

 出境新规生效后（2024年3月22日），下列情形可以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

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数据过境

• 数据过境：在境外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传输至境内处理后向境外提供，处理过程中没有引入境内个人信息或者重要

数据的——该项对实践中常见的“数据过境”定义进行了进一步明确，相比于2017年《信息安全技术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指南（征求意见稿）》对“数据过境”的描述，出境新规中的描述删除了“非在境内运营中”等较为模糊的表述，直接明确

只要在处理来源于境外个人信息的过程中未引入境内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的，均可以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

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1.  豁免安全评估/标准合同/认证的情形

 出境新规生效前（2024年3月22日），所有涉及个人信息/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企业均需要选择安全评估、

个人信息标准合同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之一作为数据出境的合规路径

 出境新规生效后（2024年3月22日），下列情形可以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

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履行合同所必需

• 履行合同所必需：数据出境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如跨境购物、跨境寄递、跨境汇款、跨

境支付、跨境开户、机票酒店预订、签证办理、考试服务等——该项系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细化和重申。实践中，

企业需注意切勿擅自扩张“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范围，可以被豁免的情形需为“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 。



1.  豁免安全评估/标准合同/认证的情形

 出境新规生效前（2024年3月22日），所有涉及个人信息/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企业均需要选择安全评估、

个人信息标准合同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之一作为数据出境的合规路径

 出境新规生效后（2024年3月22日），下列情形可以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

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

• 履行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所必需：按照依法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和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实施跨境人力资源管理，确需向

境外提供员工个人信息——与前项相同，该项仍为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细化和重申。



1.  豁免安全评估/标准合同/认证的情形

 出境新规生效前（2024年3月22日），所有涉及个人信息/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企业均需要选择安全评估、

个人信息标准合同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之一作为数据出境的合规路径

 出境新规生效后（2024年3月22日），下列情形可以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

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紧急情况

• 紧急情况：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等，确需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与前两项相同，该项仍

为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细化和重申。



1.  豁免安全评估/标准合同/认证的情形

 出境新规生效前（2024年3月22日），所有涉及个人信息/重要数据跨境传输的企业均需要选择安全评估、

个人信息标准合同备案、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之一作为数据出境的合规路径

 出境新规生效后（2024年3月22日），下列情形可以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人信息出境标准

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出境数量小

• 出境数量较小：非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以下简称“CIIO”）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

（不含敏感个人信息）——该项是对企业影响最大的条款，相比于《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

同办法》及出境新规征求意见稿，出境新规从数据统计时间、数据量和出境个人信息敏感性三个维度重构了安全评估/

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的触发门槛。



2.  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触发门槛提高

 出境新规生效前（2024年3月22日），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只要向境外传输个人信息，

无论传输数量如何，均会触发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义务；此外，若自上年1月1日起的累计出境数据量达到

10万人个人信息或者1万人敏感个人信息，也需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出境新规生效后（2024年3月22日），除CIIO和跨境传输重要数据外，只有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

供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或者1万人以上敏感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才会触发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强制

性义务。

特定
数据

特定
主体

特定
量级

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则无论其数量如

何、无论数据处理者性质如何，均需申报安

全评估

自当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超

过阀值，则需申报安全评估：

 累计向境外提供100万以上个人信息；或

 累计向境外提供1万以上敏感个人信息。

由特定主体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



3.  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特别路径

 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国家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框架下，可以自行制定区内需要纳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管理范围的数据清单（以下简称负面清单），经省级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后，报国家网信部门、国家数据管理部门备案。

 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负面清单外的数据，可以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订立个

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通过个人信息保护认证。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数据跨境流动分类分级管理办法（试行）》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香港）个人信息
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实施指引》

跨境数据分级从高到低依次分为核心数据、重要

数据、一般数据3个级别：核心数据禁止跨境；重

要数据目录内的数据可通过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

服务中心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一般数据清单

内的数据，可向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申请登记备案，

并在满足相关管理要求下自由流动。

注册或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部分的个人信息处

理者及接收方，可以通过签署《粤港澳大湾区

（内地、香港）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并

向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备案的方式开展数据

跨境流动。



CMRA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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